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十大优秀公证案例评浙江省

公证

案例回放：
今年

8

月，舟山市方正公证处成功办
结一起约

1.25

亿元的股权转让款提存公
证。不仅为股权收购事宜提供了全程法律
服务， 还为当事人提供多项延伸服务，平
衡了双方当事人的利益，保障了企业正常
发展。该股权转让提存公证办理涉及金额
大、人数多、情况复杂，在舟山尚属首次。

安徽某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 以下简
称安徽公司）经多方面考察，希望并购舟
山市某水泥制品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舟
山公司） 。

2011

年
3

月，舟山公司（ 股权出
让方）和安徽公司（ 股权受让方）签订了
《 股权转让框架协议》 ， 股权出让方拟将
目标公司

100%

股权转让给股权受让方。

在框架协议中， 双方约定将部分钱
款提存于公证机构， 作为协议项下股权
转让的定金。 如协议各方就协议项下股

权转让签署正式股权转让协议， 该笔定
金可转为股权转让款； 如因出让方原因
未签署正式转让协议， 受让方不承担违
约责任， 该笔定金在尽职调查完成后

3

个工作日内应退回。 公证机构以框架协
议为基础，另行起草了《 股权转让定金的
提存协议》 ，对提存的金额、日期、受领条
件、及争议条款都作了明确约定。 股权转
让双方择日签订了定金提存协议， 出让
方在规定期限内将约定的定金提存于公
证处，公证机构及时出具了提存公证书，

随即股权出让方开展对目标公司的财务
及法律尽职调查。

2011

年
5

月，股权出让方与受让方签
署《 股权转让协议》，舟山公司共有

16

位自
然人股东，出让方将其中

15

位股东持有的
81%

股权转让给受让方，受让方同意。

之后，股权受让方根据协议约定，将

《 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股权转让金分批
打入公证机构专用提存账户， 至

2011

年
5

月
10

日， 协议约定的股权转让金全额
提存于公证机构。

在办证过程中， 公证员修改公司股
权转让协议、 起草定金提存协议、 确认
函、承诺函等相关法律文书，规范双方权

利义务关系，明确合同内容，尤其对提存
款的提取规定了明确的条件， 在定金提
存、 股权转让金提存、

70%

股权转让金提
取， 以及最后

30%

股权转让金提取各个
环节中，严格把关。 公证员还对每位股东
一一进行了身份确认、账户确认、并按个
股的比例确定每笔股权转让金提取的金
额并造表成册。 同时对受让方提交的股
权转让金的不同来源分别进行确认。 最
终使该提存公证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 承办单位：舟山市方正公证处）

案例回放：
暂住在杭州的德国人

Krate

最近很
苦恼。 他们一家准备移民美国，需要向
美国移民局递交其与妻子的无犯罪记
录公证书。 由于，

Krate

在中国居住超过
6

个月以上， 还需要证明自己在中国居
住期间的无犯罪记录 ， 否则就会被拒
签。 可当

Krate

来到临时居住地的辖区
派出所要求开具相关证明时，却遇到了
麻烦。 民警说，派出所只给辖区内的户
籍人口（ 即中国公民）办理，不能为外国
人出具。 无奈之下，

Krate

来到杭州市国
立公证处，希望公证员能为他们一家解
决这一难题。

有无犯罪记录公证是指公证机构根据
当事人（包括我国公民、外国人、无国籍人）

的申请，对其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居住期间，

在我国司法机关有无犯罪记录的事实依法
予以证明的活动，是公证机构的最基本、最
传统的证明业务之一。 办理外国人的无犯
罪记录公证需要由申请人向公证机构递
交身份证明，在华居住时间、地点，从事何
种工作或在何学校学习的证明材料， 公证
机构为其出具 《 无犯罪记录证明委托调查
函》。然后，申请人向其最后居住地的公安派
出所申请《 无犯罪记录证明》。最后，申请人向
公证机构申请办理公证。

一开始，派出所不同意出具证明。 公
证员与派出所主管民警及领导反复进行
沟通与联系， 最终， 派出所终于同意为
Krate

出具其在华居住期间的无犯罪记
录证明，事情得到了圆满解决。

通过这个案例，公证员认为，如果没
有一个长效机制的建立， 仅靠公证人员
逐个案子单独处理， 办成与否带有很大
的偶然性。 杭州已经逐步向国际化大都

市的目标发展， 在杭的外籍人士越来越
多， 需要办理无犯罪记录的外籍人士也
越来越多，希望司法、法院、公安等相关
部门能够尽快出台相关规定， 明确无犯
罪记录证明的出具单位及查询程序，规
范公证机构在办理境外人士公证过程中
的具体程序及途径。

（承办单位：杭州市国立公证处）

专家点评：
本案的成功办理说明，公证介入公司法律事务的处理大有可为。基于对传统业

务的依赖和在公司法律事务领域的生疏，公证在公司法律事务方面的作为没有得到
体现。

本案中，公证员对各类公司法律问题的处理方案，体现了其运用公司法律制度
和公证制度的娴熟技能。有法律需求就会有提供的机构，传统的公司法律事务当
事人更多地依赖于律师，公证在处理公司法律事务方面更加边缘化。本案的成
功办理，说明公证制度在办理公司法律事务中更具有独特优势。

（点评专家：段伟，中国公证协会副会长、业务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

专家点评：
本案是在全球化背景下一起公证境外人士在华无犯罪记录的案例。由于我国尚

未建立起各类信息的统一的登记制度，各部门之间信息交流不畅，在这一制度背景
下，对于诸如外籍人士在华是否有犯罪记录之类的公证事项，公证员更需要尽最大
努力为当事人提供法律服务。具体而言，除了要求公证当事人提供尽可能充分的
证据材料之外，公证员还需要主动地去收集证据或指导当事人举证，并对证据的
真实性进行验证，最后确认待证事实，作出公证结论。公证员不能因为某些制度
尚不完备就让自己停留于等待之中，而应该通过积极主动的努力满足当事人
对公证的正当需求，这是本案的意义所在。

（点评专家：薛凡，中国公证协会公证文书改革委员会主任委员）

在华老外拿不到无罪记录
公证员多方奔波破难题1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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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25 亿股权成功转让
股权转让提存公证帮大忙18

案例回放：
今年

8

月，舟山市方正公证处成功办
结一起约

1.25

亿元的股权转让款提存公
证。不仅为股权收购事宜提供了全程法律
服务， 还为当事人提供多项延伸服务，平
衡了双方当事人的利益，保障了企业正常
发展。该股权转让提存公证办理涉及金额
大、人数多、情况复杂，在舟山尚属首次。

安徽某投资发展有限公司 （ 以下简
称安徽公司）经多方面考察，希望并购舟
山市某水泥制品有限公司 （ 以下简称舟
山公司） 。

2011

年
3

月，舟山公司（ 股权出
让方）和安徽公司（ 股权受让方）签订了
《 股权转让框架协议》 ， 股权出让方拟将
目标公司

100%

股权转让给股权受让方。

在框架协议中， 双方约定将部分钱
款提存于公证机构， 作为协议项下股权
转让的定金。 如协议各方就协议项下股

权转让签署正式股权转让协议， 该笔定
金可转为股权转让款； 如因出让方原因
未签署正式转让协议， 受让方不承担违
约责任， 该笔定金在尽职调查完成后

3

个工作日内应退回。 公证机构以框架协
议为基础，另行起草了《 股权转让定金的
提存协议》 ，对提存的金额、日期、受领条
件、及争议条款都作了明确约定。 股权转
让双方择日签订了定金提存协议， 出让
方在规定期限内将约定的定金提存于公
证处，公证机构及时出具了提存公证书，

随即股权出让方开展对目标公司的财务
及法律尽职调查。

2011

年
5

月，股权出让方与受让方签
署《 股权转让协议》，舟山公司共有

16

位自
然人股东，出让方将其中

15

位股东持有的
81%

股权转让给受让方，受让方同意。

之后，股权受让方根据协议约定，将

《 股权转让协议》约定的股权转让金分批
打入公证机构专用提存账户， 至

2011

年
5

月
10

日， 协议约定的股权转让金全额
提存于公证机构。

在办证过程中， 公证员修改公司股
权转让协议、 起草定金提存协议、 确认
函、承诺函等相关法律文书，规范双方权

利义务关系，明确合同内容，尤其对提存
款的提取规定了明确的条件， 在定金提
存、 股权转让金提存、

70%

股权转让金提
取， 以及最后

30%

股权转让金提取各个
环节中，严格把关。 公证员还对每位股东
一一进行了身份确认、账户确认、并按个
股的比例确定每笔股权转让金提取的金
额并造表成册。 同时对受让方提交的股
权转让金的不同来源分别进行确认。 最
终使该提存公证画上了圆满的句号。

（ 承办单位：舟山市方正公证处）

18

案情回放：
不久前，村民陈某来到江山市公证

处称 ，其父于
5

个月前死亡 ，因父亲生
前是家庭的户主，其户每年的农业补贴
款均由银行汇入其父亲名下的存折中。

如今 ，陈某是家庭的新户主 ，他想去银
行取农业补贴款，却被要求先办理公证
再取款。

在农村， 农业补贴的发放方式为银
行直补发放， 即银行直接将农业补贴款
汇入以农户户主名义开具登记的存款账
户中。 但因发放银行不能确切掌握农户
的补贴信息和户主变动情况， 因此容易
将补贴资金打入已去世的户主或原户主
存款账户中， 致使补贴资金不能被顺利
取出使用。 在此情况下，农户的新户主向

银行支取农业补贴款的， 银行往往要求
当事人先办理公证。

对于这一类公证需要考量的不仅仅
是合法原则，更要有合理、便民原则。 公
证员认为，按理应先办理析产继承公证。

开户人死亡后，继承人要想取得存款，就
应办理析产继承公证， 凭继承公证书领
取款项。然而，在实际操作中却对农户造
成了不便。

按照目前农业补贴政策， 农户每年
取得的政府农业种植补贴数额一般只有
几百元，如按析产继承手续办理公证，其
他有继承权的亲属都必须来公证处签
字， 新户主才能完全领到账户中的补贴
款。 现在农村中大多数青壮年均在外经
商务工，要让其他所有亲属都回来签字，

当事人所要付出的交通费、误工费、材料
费等成本将远远高于补贴款。最终只能造
成当事人违心地放弃办理公证， 放弃取

款。 如此一来，必将让当事人产生怨气。

经过反复讨论后， 公证员一致认可
采用变通的做法———为当事人办理取款
声明书公证。 即由农户的新户主在公证
员面前签署由其代表本户成员办理农业
补贴的取款手续并保证不侵犯他人合法
权益的声明书， 公证处对该声明书进行
公证。 （承办单位：江山市公证处）

支取亡父农业补贴款遇麻烦
声明书公证巧化解17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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成当事人违心地放弃办理公证， 放弃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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采用变通的做法———为当事人办理取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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补贴的取款手续并保证不侵犯他人合法
权益的声明书， 公证处对该声明书进行
公证。 （承办单位：江山市公证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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专家点评：
法律规定公证处在出具继承公证书之前必须调查清楚死者的亲属关系和财产权

属等，这就使得小额财产的析产继承公证一直成为公证员和当事人非常纠结的一个
问题：不办理继承公证取不到遗产，但办理析产继承公证所付出的金钱和时间成本
与取得的财产价值往往又不匹配。特别是在为“三农”服务中如何在不违反法律的
前提下能够省时省力省钱地让农民尽快取得账户内的款项，是公证行业非常关
注的问题。本案的公证处以办理“新户主取款声明书”公证的方式取代办理析产
继承公证，为农民兄弟提取遗留在账户中的补贴款探索出一条新路，这不但切
实地帮助农民高效率低成本地解决了实际困难，也为提高公证行业的社会形
象作出了贡献。

（点评专家：刘疆，中国公证协会副会长、办证规则委员会主任委员）


